
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国家经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工业品按

质论价政策的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910.htm （一九八三年十月四

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物价局、国家经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工

业品按质论价政策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组织实施。 

贯彻工业品按质论价政策， 实行优质优价、低质低价， 对劣

质陈旧产品规定惩罚价格，这对促进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品种，提

高社会经济效益，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抓好这项工作， 不

仅要有明确的技术政策、质量标准，还将涉及到计划管理、

产销协作、研制新产品费用和税收、信贷政策等。各有关部

门要在同级政府的领导下，通力协作，密切配合，认真落实

报告中的各项规定。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分行业的

实施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

防止以按质论价为名，以次充好，变相涨价，损害用户和消

费者的利益。 关于进一步贯彻工业品按质论价 政 策 的 报 告 

根据国务院指示，我们就工业品按质论价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政策的意见。 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研

究修改后， 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作了讨论，并

征求了各省、市、自治区物价部门的意见。现将情况和意见

报告如下： 按质论价、 分等定价、 优质优价、低质低价是价

格政策的重要原则，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

花色品种，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各种质量

不同的工业品都规定有一定的质量差价，但有些优质名牌产



品同普通产品之间的差价偏小。优质名牌产品没有明显的优

价，质量低劣、技术性能落后、花色式样陈旧的产品，又不

能及时降价。对新产品的价格管理办法不够灵活，有些商品

的按质论价办法还是六十年代以前制定的，不能反映当前的

经济、技术水平。有些产品没有规定质量等级标准，或质量

标准规定过低，质量检验公证机关也不健全， 并缺乏测试手

段。 对这些问题，要切实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以进一

步贯彻按质论价政策，促进技术进步。一、 改进按质论价工

作，要把促进技术进步，实现最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基

本出发点。原材料的质量差价，要有利于促进企业合理用材

、节约用材，优材优用，物尽其用。加工工业产品的质量差

价，既要有利于促进企业努力增产优质产品，保持和发展传

统名特产品，积极研制新产品，限制生产陈旧产品，淘汰不

合社会需要的落后产品，又要有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推广，

使买方使用优质产品和技术先进的产品在经济上有利。制定

质量差价，要兼顾优质名牌产品同普通产品、低质产品之间

在生产成本上的差异，但主要依据是产品使用上的经济效益

和市场适销程度，不能机械地按成本差异规定质量差价。 产

品质量下降，对使用者实质上是涨价，也是社会财富的浪费

。提高产品质量，货真价实，则是社会财富的节约。对于市

场畅销的优质名牌产品和新品种、新花色式样产品，要在价

格上给予鼓励， 不能把这看成是变相涨价而加以限制。 要结

合各种产品的具体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质量差价安排

合理。优质才能优价，劣质不能优价。决不能以按质论价为

名，以次充好，抬高物价，违者要严肃处理。二、采取优质

产品适当加价和质量较低的老产品适当降价的办法，使优质



产品同低质产品保持合理的质量差价。下列优质产品优先实

行优价：经国家或中央主管部门指定的质量检验测试机构鉴

定，重要质量指标超过国家标准或达到国际标准的产品；经

国家或中央主管部门确认，对节约能源、原材料和提高耐用

适用性能，有显著社会经济效益的产品；经国家或省、市、

自治区质量监督检验机构鉴定确认，质量长期稳定，为用户

或消费者所公认的传统名牌产品。优质产品加价，低质产品

降价，都要按照物价分级管理权限的规定执行。获得国家金

质、 银质奖的优质产品， 生产企业有权在上级规定的上浮幅

度内适当加价；为保持物美价廉优势，也可以根据产品供求

情况不加价。实行加价的优质产品，生产单位和质量监督检

验机构要经常复验产品质量， 质量下降达不到优质标准的， 

应及时取消优质产品加价。三、改进新产品和新花色式样产

品的定价工作。我国从未生产过的产品，称为全国的新产品

；省、市、自治区范围内从未生产过的仿制型新产品，称为

地方新产品（属于全国的长线产品除外）；有的老产品经过

重大改进，在结构、性能、材料、技术特征等方面有显著提

高，并有独创性的，称为改进型新产品。上述新产品，要分

别经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鉴定确认，才能按新产

品定价。 每种产品都有开发研制、推广普及和老化衰落，最

后被新一代产品代替的发展周期。新产品价格要紧密地结合

这个发展周期，根据不同阶段的质量和成本水平，并考虑供

求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新产品一般都应经过一段时期的试

销价格，再定正式价格。试销价格的制定权，原则上归试制

企业，并按物价管理权限，上报物价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备

案。少数重要新产品的试销价格， 要报经省、市、自治区物



价部门批准。 试销价格的执行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有些试

制周期长、工艺复杂的新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 新产

品试销期满，要按照物价管理权限的规定，及时制定正式价

格。新产品的正式定价，要按批量生产以后的质量水平、生

产成本和试销价格被买方接受程度，以及相关产品的合理比

价等因素研究确定。地方新产品的定价，凡中央有关部门已

有价格的，原则上应执行规定的价格；执行有困难的，省、

市、自治区可以制定临时价格。属于地方定价的，要参照其

他地区相同产品的价格制定。为了鼓励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和

推广使用，对于生产初期成本较高、利润过低或有亏损的新

产品，在试销期间，有关减免税的问题，可按国家税法规定

办理。有的可规定较高的试销价格，也有的新产品可暂按保

本定价，以利于推广使用。新产品大批量正常生产、成本降

低以后，可比老产品有较高利润。 消费工业品的新花色、新

式样、新规格、新包装装潢的价格，要适应商品流行周期适

时调整。盛行畅销期间，价格可以高一些；花色式样逐渐老

化，要及时降价，以鼓励企业不断翻新花色品种。定价权要

更多地放给大中城市。价格形式要多采用浮动价格。新花色

式样同老花色式样之间的差价，可区别情况采取不同办法：

（一） 将新花色式样价格安排高些，老花色式样价格暂时不

动；（二） 提高新花色式样价格，同时降低老花色式样价格

；（三） 新花色式样执行原来老花色式样的价格，老花色式

样适当降价。四、对陈旧淘汰产品实行惩罚价格。凡由国家

经委、国家科委、国务院业务主管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核

定为陈旧淘汰产品的，要尽快将出厂价格降至生产无利以至

亏损水平，以限制其生产，促使企业积极研制新产品。对于



有些陈旧淘汰产品降低销价反而会扩大使用的，可不降低价

格，而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如重点试行对企业税后留用利

润征收陈旧淘汰产品惩罚费的办法。 凡决定淘汰的技术性能

落后产品，物价部门要撤销原定价格。对先限产、后限用的

淘汰产品 ，剩余部分按生产成本价或低于生产成本价处理销

售 ；对既停产又停用的淘汰产品，产销企业的现货均按废品

处理。药品、农药等淘汰品种，按有关规定报废。 经质量监

督检验机构确认为粗制滥造的劣质产品，属于生活资料的，

商业部门要拒绝收购，当地物价部门要没收生产企业已销售

产品的全部利润，并处以罚款，上缴财政；属于生产资料的

，不能出厂销售，物资部门也不能收购，已经销售的，要回

收更换，用户已投入使用的，生产企业要承担由此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五、贯彻工业品的按质论价政策，是物价改革

的一个重要内容，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业品按质

论价，涉及到质量标准、经济政策、技术政策等多方面的问

题，而且工业品品种复杂，按质论价的要求、标准、办法都

不相同。工业、商业部门要在总的政策、原则指导下，分行

业拟定具体办法，经批准后贯彻执行。各级物价部门要把工

作重点放在政策指导、典型示范、总结经验、监督检查等方

面。一九八三年国家物价局将会同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商业部研究制定机械产品按质论价办法和花色

布的花色差价，改革搪瓷制品的作价办法。中央各有关部门

、各地区、各行业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近期内解

决一些突出不合理的质量差价问题。经过几年的工作，使工

业品按质论价政策得到切实贯彻，更好地促进生产发展和技

术进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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